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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健保通訊 

 健保諮詢服務電話：市話撥打 0800-030-598 或 4128-678 

手機請撥 02-4128-678 

970009  花蓮市軒轅路 36 號(03)8332111        組長：李名玉    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：http://www.nhi.gov.tw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◎封面故事:《突破就醫空間的籓籬·推廣章》在地培力訓練活動 

各位還記得嗎?前一期東區健保通訊(第 224 期)說明了三個本署突破就醫空間藩籬的利器-遠距醫

療 X 虛擬健保卡 X 在地培力訓練活動，並詳細的介紹了虛擬健保卡。 

那如何讓民眾瞭解虛擬健保卡的運用？如何協助民眾擁有虛擬健保卡(只要下載健保快易通 APP

，並申請虛擬健保)及使用虛擬健卡呢? 

本署 111 年度特別舉辦了 16 場次的「虛擬健保卡在地培力訓練」，與在地衛生單位、社區據點、

文健站、在地志工等合作訓練種子人員，在地、長期的協助民眾下載健保快易通 APP 及使用虛擬健保

卡，以縮短數位落差，為偏鄉打造無藩籬的醫療服務。 

這 16 場在地培力訓練活動，壓軸的最後兩場，特別選在我

們的臺東縣海端鄉、花蓮縣卓溪鄉。感謝海端場參與的單位(

關山慈濟醫院、海端鄉、延平鄉衛生所、在地文健站人員、志

工和視訊參與的台東基督教醫院、台東馬偕醫院、蘭嶼、綠島

、達仁、金峰、池上衛生所等在地醫療院所)、卓溪場參與的單

位(花蓮門諾醫院、卓溪鄉衛生所、在地文健站與社區發展單位

)。有了各位的加入，虛擬健保卡的運用，正點、線、面的擴展

開了。 

最後再說明，截至 111 年 10 月 30 止，已有 643 家特約

醫療院所提供虛擬健保卡服務、33 萬 7,860 人持有虛擬健保卡了。就等您囉!不怕您知道，就怕您遺失

前一期虛擬健保卡申請步驟，就請您跟我們這樣做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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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打開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，點選【虛擬健保卡】，並完成身分驗證。 

2.勾選個資聲明與同意，點選【一般申請】 

3.拍攝或上傳身分證正面照片（未滿 14 歲：身分證或健保卡正面；外籍人士：居留證正面） 

4.拍攝或上傳個人照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.填寫聯絡電話/ E-mail ，【送出申請】 

6.完成審核前，可先使用無照片虛擬卡，並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  7.審核完畢，虛擬卡呈現個人照片 
 

◎請覈實申報健保  以免影響保險對象權益 

依據健保法之法定加保順序，雇主及公、民營事業、機構之受

僱者應以第 1 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，第 1 類被保險人不得以其他類

被保險人(5 類除外)或眷屬身分投保。再者，投保金額的部分，受

僱者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金額，雇主以其營利所得為投保金額，自

營作業者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

投保金額；第 1 類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，其投保金額，由該被

保險人依投保金額分級表所定數額自行申報，並由保險人查核；如

申報不實，保險人得逕予調整。被保險人如於當年 2 月至 7 月調整

時，投保單位應於當年 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投保金額通知保險人；

如於當年 8 月至次年 1 月調整時，應於次年 2 月底前通知保險人

，均自通知之次月 1 日生效。 

本署為維護全體保險對象健保財務負擔之公平性，會定期進行

投保身分及投保金額低報之查核比對，倘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為所屬

員工及眷屬辦理投保手續或覈實申報調整投保金額者，本署除追繳

(短繳)保險費外，並按應繳納(短繳)之保險費金額處以 2 倍至 4 倍罰鍰，請覈實申報，避免茲生爭議。 

各單位如有投保金額調整需求，請利用「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」申報，省時省力又環保。 
 

◎111 年度補充保險費扣費明細請於 112 年 2 月 6 日前完成申報 

依「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」第 10 條規定，扣費義務人填報扣費明細應於次年

1 月底前完成申報，因 112 年 1 月 20 日至 1 月 29 日均為國定假日，符合補充保險費扣費明細申報期

限當月適逢連續 3 日以上國定假日得延長至 2 月 5 日止之規定；又 112 年 2 月 5 日為例假日，故 111

年度扣費明細申報期限順延至 112 年 2 月 6 日。 

提醒扣費單位，請再次確認 111 年度之扣繳及申報金額，有無已開單尚未繳納、尚未申報明細、

重複申報或重複繳納等情形，並於 112 年 2 月 6 日前及早完成申報，或於繳款期限內完成繳納。 

本署提供多元網路申報方式，請多加利用，申報路徑如下：本署全球資訊網/二代健保/補充保險費

作業區(https://eservice.nhi.gov.tw/2nd/)。 
 

◎健保署關心您!再次提醒，出國緊急傷病，可申請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

10 月中旬起放寬邊境管制，國內外各航空公司都積極整備增班、復飛或新闢航點，或許您正規劃

出國旅遊。 

本署關心您，若在出國期間發生不可預期的緊急傷病，且須在國外醫療院所就醫，再次提醒您 

1.在門急診治療當日或出院之日起 6 個月內 

2.向您投保單位所在地的本署分區業務組申請核退費用 

透過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 登入健康存摺後，疫苗接種及病毒檢測結果已有中英對照；就醫診

斷與用藥也有英文版資料，建議在出國前先下載個人健康存摺，以備境外緊急就醫時，供醫師參考。 

祝福大家，快快樂樂出門，平平安安回家。  

~申請使用長照服務，請撥 1966長照專線~ 

健保諮詢免付費服務專線：0800-030-598        健保署網站：http://www.nhi.gov.tw 

https://eservice.nhi.gov.tw/2nd/
http://www.nhi.gov.tw/

